
 

1 

证券代码：600884         证券简称：杉杉股份         编号：临2023-092 

宁波杉杉股份有限公司 

第十一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一、 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一）宁波杉杉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公司”）第十一届监事会第六次会

议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宁波杉杉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下称

“《公司章程》”）及有关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 

（二）本次监事会会议于2023年12月12日以书面形式发出会议通知，于2023

年12月13日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公司监事会召集人谢云女士主持本次监事会会

议，并对监事会临时会议紧急召开情况进行了说明。 

（三）本次监事会会议应出席的监事3名，实际出席会议的监事3名，无缺

席会议的监事。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会议审议并表决通过如下议案： 

关于为宁波尤利卡太阳能股份有限公司提供关联担保的议案。 

（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3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2023 年 5 月 10 日，公司 2022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2023

年度提供担保全年额度的议案》，同意公司为下属子公司宁波尤利卡太阳能股份

有限公司（下称“尤利卡”）提供不超过 6.3 亿元的担保额度，并授权董事长或

其授权代理人在额度范围内签署具体的担保文件。期限为 2022 年年度股东大会

审议通过之日起至 2023 年年度股东大会召开日。截至 2023 年 11 月 30 日，公司

在前述担保额度范围已实际为尤利卡提供担保金额合计 4.5 亿元。 

近日，为进一步聚焦公司核心主业发展，优化资源配置，持续提升公司核心

竞争力，经公司总经理办公会审议，同意将公司所持尤利卡 90.035%的股权转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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予上海鑫通汇光伏科技有限公司（下称“交易对方”）。本次交易完成后，公司将

不再持有尤利卡股权。 

根据公司与交易对方拟签署的《收购暨股权转让合同》（下称“《合同》”）约

定，为保证尤利卡的稳定运营，公司拟同意继续为尤利卡提供上述已存续的担保，

担保金额合计 4.5 亿元，期限至公司 2023 年年度股东大会召开日。 

前述担保存续期间，尤利卡与交易对方同意提供全额反担保并签署反担保协

议，反担保的担保期限自单笔授信业务的借款合同签订之日起至尤利卡在该借款

合同项下的债务履行期限届满日后三年止。同时，在上述担保解除前，公司有权

以委派资金总监等《合同》约定的方式对尤利卡进行共管。 

鉴于公司董事兼财务总监李克勤先生担任尤利卡董事，根据《上海证券交易

所股票上市规则》第 6.3.3 条相关规定，尤利卡为公司关联法人，公司为其提供

担保将构成关联交易。 

与会监事意见：本次关联担保主要系根据公司与交易对方拟签署的《合同》

相关约定而进行，且为公司 2022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担保额度范围内已存

续的实际担保金额，不涉及新增担保额度，同时尤利卡与交易对方将提供全额反

担保，且在相关担保解除前，公司有权以委派资金总监等《合同》约定的方式对

尤利卡进行共管，我们认为担保风险可控，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尤其是中小股

东利益的情形。 

公司董事会在审议本次关联担保事项时，关联董事已回避表决，其余非关联

董事一致同意，本次关联担保已经公司独立董事专门会议以 4 票同意、0 票反对、

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审议表决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

的规定，合法有效。我们一致同意本议案。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特此公告。 

 

宁波杉杉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23 年 12 月 13 日 

 


